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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專責人員視問題狀況，轉介中小企業榮譽律師協助。 

2.馬上辦服務中心：提供有營運管理或行銷通路輔導需求之中小企業相關諮詢服務，並

協助轉介中小企業相關輔導體系。 

3.產業輔導中心：提供中小企業升級轉型等營運諮詢，相關服務內容如下： 

(1)有關研究開發、技術改善、經營管理、土地廠房、賦稅金融等升級轉型方面之諮詢或

現場訪視服務，並視業者需求轉介相關主管單位或輔導資源提供協助。 

(2)協助營運困難企業與債權銀行協商，紓解貸款償還壓力。 

（八）行政院函送江委員惠貞就食安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2756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6-196） 

江委員就食安管理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強化食品安全治理，加強進口油品之邊境管控，衛福部、經濟部、行政院環保署及農委會等

已研訂油脂進口之輸入相關規定，以建立輸入油脂進口分流政策，預定本（103）年 11 月 1

日實施，於經濟部國貿局正式公告複合輸入規定前，先由各主管機關函請財政部關務署透過

關港貿資訊平臺，將相關貨品報關資料送交各簽審機關；另進口貨品稅則號列第 15 章、

CCC3823.19.20.00-4 及 CCC3823.19.30.00-2 之供食用油脂進口時，業者應於進口報單上加註供

食品用途或等義文字，並由財政部關務署配合上開公告修正報關手冊，將進口報單加註用途

納入規定，以防止飼料用或工業用油脂流入食品鏈。目前衛福部食藥署亦已針對自中國大陸

（含香港及澳門）及越南出口食用油脂，要求檢附輸出地（國）衛生主管機關核發可供人類

食用之衛生證明文件始得申請輸入食品查驗。 

二、另近期政府透過跨部會分工及落實業者自律、機構驗證及政府稽查之三級品管原則，提升應變

能力與加強食安管理，其中於查緝工作等執行面，已建立抽查機制如下： 

(一)例行性稽查抽驗：由地方執行，中央督導，如應景食品稽查抽驗、食品標示及食品業者

GHP 稽查等。 

(二)專案稽查抽驗：由中央統一督導並協同地方政府衛生局辦理。 

(三)聯合稽查：成立「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」，主動監控市售食品安全、加強消費

者保護及協調內政部警政署排除取締障礙等；倘遇重大食安事件，則啟動該小組之跨部

會整合行動方式，並透過法務部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聯絡地檢署進行司法調查。 

(四)啟動預防性機制，擴大調查食用油脂製造業者：要求資本額 3,000 萬元以上之食用油脂工

廠，應依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第 7 條規定落實自主管理，於本年 10 月 17 日前完成

清查所有食用油脂產品（包含植物油、動物油等）之原料來源及產品流向，預計於本年

10 月 31 日前完成 23 家油脂工廠實地稽查，行政院農委會於本年 10 月 15 日已函請相關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協同衛生單位就其中 12 家公司營業登記具飼料製造販售相關業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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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理聯合稽查。 

三、又，為加強中央與地方之聯合稽查作為，行政院環保署已訂定「廢食用油污染源管制行動計畫

」，由該署及地方環保局共同執行，就食用油脂製造業、畜禽屠宰業及廢食用油等再利用機

構及事業，進行深度稽核，並與相關主管機關保持橫向聯繫，查有違反環保法令涉有刑責者

，則報請地檢署偵辦；針對本次劣質豬油事件，該署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已於本

年 9 月 1 日配合屏東地檢署展開第 1 波查緝，後續亦密切配合地方檢察署，分別於本年 9 月 5

日、11 日及 12 日展開 3 波查緝行動。 

（九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第八屆第六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

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5 日院臺施字第 103006304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22 日台立院議字第 1030704914 號 施政報告質詢

2008 號） 

羅委員就蘇格蘭公民投票等問題所提質詢，除於本（103）年 9 月 19 日貴院本會期第 2 次會

議，羅委員對本院長施政報告質詢時，由本院長、教育部陳政務次長德華、財政部張部長盛和及內

政部陳部長威仁即席答復外，有關食品安全等問題未答部分，經交據有關機關答復如下： 

一、關於食品安全問題： 

(一)為因應食品事件，行政院業提出 8 項強化食品安全措施，包含加重刑責罰鍰、提高檢舉

獎金、建置中央檢舉專線、制定油品分流管制、推動廢油回收管理、落實三級品管、實

施食品追溯系統、施行食品 GMP 改革，致力重建美食王國美譽。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，

食品事件可採取下列求償途徑： 

1.「民法」：依買賣契約相關規定，可請求解除契約，進而請求回復原狀與財產上損害

賠償；廠商之不法行為如涉及侵害消費者生命、身體健康權，並有商品製造人責任，

消費者可據以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，並向各地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。 

2.「消費者保護法」：依規定得向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、消費者服務中心申訴

；申訴未獲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消費爭議調解委員會申請調解。亦可

由消保團體受讓 20 人以上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後，以消保團體名義，向各地地方法

院提起民事訴訟（即消費訴訟），並有懲罰性賠償金規定。 

3.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：依該法第 56 條規定，準用前開「消費者保護法」消費訴訟

章節規定，向各地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，並可請求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；如消費者

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，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節，以每人每一事件 500 元以

上 3 萬元以下計算。 

(二)鑑於本次食品事件之消費者眾多，循前開「消費者保護法」所訂之團體訴訟相關機制，

將有助解決此等龐大消費爭議，另依「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」第 56 條之 1 所成立之食品

安全保護基金，亦得補助上開消費訴訟相關費用。考量消費爭議之影響因素甚多，若採


